
齐工程教〔2024〕122 号

关于印发《齐齐哈尔工程学院教学工作例会制
度（修订）》的通知

各部门：

现将《齐齐哈尔工程学院教学工作例会制度（修订）》下发

给你们，望严格遵照执行。

此通知

附件：齐齐哈尔工程学院教学工作例会制度（修订）

齐齐哈尔工程学院教务处

2024 年 7 月 8 日



附件：

齐齐哈尔工程学院
教学工作例会制度（修订）

为确保教学工作的顺利进行，促进教学管理工作模范化、制

度化，及时解决教学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加强教学管

理，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特修订本制度。

第一条 教学工作例会是定期讨论、研究教学工作的会议。

教学工作例会的类型有：

（一）教学工作会议：每学期召开 1 次，由教学副院长主持、

教务处召集的全体教学人员参加的会议。

（二）教学例会：每两周召开 1 次，由教务处处长主持，各

教学单位教学工作副主任参加的会议。

第二条 教学工作会议的内容和任务主要包括：

（一）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学习、传达上级教育

主管部门有关教学工作的重要精神，贯彻落实校党委、校领导有

关教学方面的议决事项。

（二）根据学校关于教育、教学工作的总体安排，研究、贯

彻上级教育主管部门以及校党委、校领导有关教学工作的决定、

指示和文件精神，形成可行性意见。

（三）讨论确定学年、学期教学工作计划，研究教学基本建



设、教学管理和教学改革方面的重大事项，安排近期教学中心工

作。

（四）讨论并通过教学管理等方面的规章制度以及提高教学

质量的管理措施。

（五）讨论教学任务的执行情况，研究教学工作各个环节存

在的问题、难题的解决措施及职责范围内的局部工作调整等。

（六）交流信息，听取各教学单位工作汇报，通报近期教学

工作的安排和落实情况以及下阶段工作计划。

（七）协调教学部门之间的教学工作关系。

（八）发放有关教学工作的文件和材料。

（九）需教学工作会议讨论决定的其它事项。

第三条 教学例会的内容和任务主要包括：

（一）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学习、传达上级教育

主管部门有关教学工作的重要精神，具体落实学校有关教学方面

的议决事项。

（二）就职责工作范围内存在的问题、难题进行讨论并提出

建议措施。

（三）交流信息，协调工作，通报近期教学工作的安排和落

实情况。

（四）发放有关教学工作的文件和材料。

（五）需教学例会讨论的其它事项。



第四条 教学工作例会由教务处具体召集。教务处负责做好

会议工作的各项准备工作。

第五条 若会议讨论和决定的事项涉及到相关部门，教务处

负责通知其负责人或工作人员列席会议。因故不能参加者，需指

定相关人员参加。

第六条 教学工作例会的议题（文件或事项），一般由教务

处提出，或者由教学部门向教务处提出。教务处负责收集、汇总、

整理议题，并提出意见和建议。

（一）教学工作会议和教学例会的议题由教务处向教学副院

长汇报，确定议题后提前通知与会者。

（二）教学秘书例会的议题由教务处各科室汇总后向教务处

领导汇报，确定后提前通知与会者。

第七条 对列入教学工作例会的议题，有关部门要深入调研，

做好准备工作。讨论时要围绕中心、畅所欲言、语言简洁、表明

态度，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说明要解决的具体问题及可行的

措施、办法。与会人员要注意节约会议时间，提高会议质量。

第八条 教学工作例会讨论决定的事项，需要有关部门配合

的，由教务处负责协调；教学工作例会无法决定的事项，由教务

处提交学校研究决定。

第九条 教务处负责对教学工作例会决定的事项督办落实，

拟定相关文件或会议纪要，经领导阅批后印发各部门执行。对教



学工作例会决定的综合性事项，由教务处会同有关部门协调落实，

并及时向教学副院长汇报，以解决执行中的有关问题。

第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由教务处负责解释，原

有相关规定自行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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